
大牌口红进价低至3折？
明知假货依然加价售卖，真“刑”！

  “这些化妆品是不是正品、 来路正不正， 我们不管， 能卖出去就行。” 近期， 浦东新区张

江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销售假冒知名品牌化妆品案， 这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回忆当

初销售假货时的想法。

知假售假、 知法犯法， 终会付出代价。 近日， 浦东新区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对犯罪嫌疑人张某荣、 杨某锐提起公诉

  顾客投诉， 知名

品牌口红有油漆味

2023 年 7 月， 位于浦东

新区的 J 公司报案， 称其进货

后售卖的某大牌化妆品被顾客

投诉是假货， 损失严重。

此前， J 公司的客户向其

采购某国际名牌化妆品， 包括

口红、 粉底液等， 通过网络购

物平台及线下门店销售。 接到

订单后， J 公司负责人陈先生

通过中间商张某涛 （另案处

理） 找到成都 Q 公司进行采

购， 先后签订四份采购协议，

合同总金额共计 160 余万元。

然而， 在销售过程中， 客户反

映这批化妆品被平台鉴定为假

货， 并遭顾客投诉称“口红和

正品存在很大差异， 有很浓的

油漆味”， 因此要求 J 公司退

还该批化妆品的交易金额。

陈先生联系中间商索要了

Q 公司的化妆品采购记录后

发现， 采购记录单上的付款方

和收款方的公司名称竟然都写

反了， 这样的低级错误让陈先

生怀疑 Q 公司对采购记录造

假。 随后， 陈先生再次查看了

Q 公司此前提供的报关单，

又发现了诸多疑点， 报关单很

可能也是伪造或是变造的。

公安机关在成都抓获了Q

公司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张某

荣、张某甲（另案处理）、杨某

锐， 于去年10月10日将该案移

送至浦东检察院审查起诉。

明知假货， 他们

为牟利依然加价售卖

Q 公司主要经营国际大

牌的化妆品， 包括口红、 香水

和护肤品等。 犯罪嫌疑人张某

甲为公司法人代表， 负责仓库

货品处理， 杨某锐负责公司财

务， 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

某荣， 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大

订单采购。 这两批出售给 J 公

司的假货正是由张某荣联系采

购的。

这些假货的源头在哪里？

那张造假的采购记录单是怎么

回事？ 通过仔细审查求证， 检

察官明确了犯罪嫌疑人知假售

假的事实。

这批假货的供货商是在深

圳做化妆品生意的“老金”

（另案处理）， 他的货非常便

宜， 仅不到零售价的 3 折。 然

而， 经承办检察官向化妆品业

内人士了解， 即使是代理商也

无法拿到如此低的价格， 这是

业内常识。 经查， “老金” 生

产销售的化妆品确系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

那从“老金” 这里进货的

张某荣三人对此是否知情呢？

在审讯中， 犯罪嫌疑人张某荣

交代： “从老金那采购的化妆

品剩余保质期都在 2 年以上，

这在业内属于顶级优货， 而价

格却不到零售价的 3 折。” 对

比了化妆品的保质期和价格

后， 张某荣等明白“老金” 的

货肯定有问题， 但为了牟利，

张某荣和杨某锐、 张某甲商量

后， 在 2022 年 6 月至案发期

间， 仍然将这些假货加价一倍

左右销售给了 J 公司。

为了骗取 J 公司信任后签

订采购协议， 犯罪嫌疑人张某

荣授意杨某锐伪造了报关单及

检验检疫证明。 当 J 公司要求

Q 公司提供相关采购记录时，

张某荣又决定伪造一份来自正

规渠道的采购记录， 安排杨某

锐到商场专柜购买了几只口红，

并将发票进行 P 图处理。 由于 J

公司催要得紧， 竟“弄巧成拙”

地把付款方和收款方 P 反了。

法网恢恢， 知假售假

必须付出代价

经鉴定， J 公司从犯罪嫌疑

人处采购的品牌口红、 粉底液等

化妆品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 案发时查获的涉案化妆品货

值为 47 万余元。

浦东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疑

人张某荣、 杨某锐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并且有伪

造、 变造、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的

特别严重情节，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214

条之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充分， 均应当以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214 条规定： “销售明知是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 违法所得数额

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

售假行为不仅侵害了知识产

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扰乱了市场秩序。 检察官提

醒， 作为经营者， 要合规经营，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切莫抱有

侥幸心理， 为一时利益知假售

假、 知法犯法； 与此同时， 广大

消费者在购物时应选择正规渠

道， 仔细辨别商品真伪， 如果发

现自己买到假货， 要有证据意

识， 保留相关凭证并及时报案，

勇于拿起法律武器， 切实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寄养期间，宠物

因“打架”受伤

2023 年 1 月 20 日， 原

告薛某通过小红书平台了解

到被告何某从事宠物寄养业

务， 于是联系何某并将其饲

养的小型白鹦鹉送到何某经

营的宠物店寄养， 寄养时间

是半个月。 其间， 白鹦鹉被

其他鸟啄伤， 何某立即送往

宠物医院并及时处理伤口，

但头顶处依旧有一块羽毛掉

落且留有疤痕。

薛某认为有偿寄养宠

物， 何某未尽到合理照看义

务， 导致宠物被其他动物伤

害， 且该宠物鸟比较珍贵，

伤痕过于明显， 严重影响美

观， 要求何某承担后续医疗

费及精神损失费。 何某认为

薛某的宠物鸟虽小但性情较

凶， 导致多只鸟发生争斗，

且自己已垫付医药费， 不同

意支付精神损失费。 法院经

审理认为， 宠物鸟伤口后续

确实需要护理， 酌情判决何

某支付后续医疗费， 不支持

精神损失费。

爱犬被人工配

种后患上肠炎

2022 年 8 月 9 日， 原

告李某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

到被告刘某处可以借配宠

物， 双方口头约定由刘某为

李某的宠物小狗提供配种服

务， 配种服务费 6000 元，借

配两脚（次），第一次空窝，下

次免费补配一次， 采取自然

交配， 不配合则采取人工受

精。 李某通过微信将服务费

支付给刘某， 并将宠物小狗

交付给被告刘某， 由被告负

责后续的配种。其间，双方通

过微信沟通宠物小狗在刘某

处的状态。 刘某先后以人工

的方式为李某的宠物小狗配

第一、二脚（次）。

五天后， 李某将小狗接

回， 后小狗出现腹泻等症

状， 当日双方就小狗腹泻的

事进行商谈， 后由于小狗腹

泻严重， 李某带小狗前往医

院诊治。 经诊治， 小狗为细

菌性肠炎， 花费医药费若

干。 李某随后发现小狗配种

失败， 双方就小狗腹泻的原

因等问题逐渐发生矛盾， 刘

某表示可以补配， 李某要求

解除合同、 退回服务费并承

担小狗的腹泻损失， 双方协

商未果， 李某便诉至法院。

经法官与原、 被告沟

通， 两人均为爱狗人士， 对

宠物腹泻均有同理心， 希望

在狗圈内协调处理， 后双方

握手言和， 达成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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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在寄养店被其他宠物“打伤”
能索赔精神损失费吗？

  随着宠物消费市场日趋扩大， 相关的宠物消费纠纷也随之增

加。 特别是快过年了， 宠物如何安心寄养？ 生病后如何就医？ 配种

失败后如何维权？ 近期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系列案件。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映辉

  从法律角度来说， 宠物

寄养是保管合同， 无论是否

签署书面合同， 双方均就宠

物寄养形成法律上的保管合

同关系。

宠物主应审慎查看寄养

机构资质和认证。 查看寄养

机构是否拥有相关部门颁发

的营业执照、 动物诊疗许可

证等资质证书。同时，了解寄

养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否经过

专业培训， 是否具备相应的

宠物护理知识和技能。同时，

认真签署寄养协议。 在协议

中详细载明宠物喜好、 习性

及养育注意点等， 方便寄养

方照顾宠物。 了解宠物寄养

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 包括

日常喂养、清洁、遛狗、洗澡

等基本服务， 及一些增值服

务，如美容、医疗护理等。 询

问寄养机构是否提供个性化

服务， 可否根据宠物的具体

需求提供定制化照护方案。

此外， 宠物主应严格做

好寄前健康检查： 确保宠物

已接种所有必要的疫苗，进

行过全面的健康检查。 将宠

物的疫苗接种记录和健康检

查报告提供给寄养机构。 为

宠物准备充足的食物、水、猫

砂、狗粮等日常用品，帮助宠

物在寄养期间保持熟悉感。

在为宠物寻求配种服务

时，应选择诚信、正规、专业

度高的宠物店或宠物医院，

签订书面协议， 协议约定权

利义务及出现意外如何处

理。同时，送配种前尽量为宠

物做个身体检查， 双方确认

宠物健康状况， 避免发生纠

纷后， 宠物健康状况无据可

查。奉法君要特别提醒的是，

给宠物配种， 宠物主应尽量

在旁陪伴，实在不能陪伴的，

可以考虑全程监控留证。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畅

释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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